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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邀請議員由條例草案第 81條起繼續逐項審議條
例草案的條文。

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81條    對執業證明書的費用的追討

2. 衛生署副署長在答覆陳婉嫻議員的問題時表

示，條例草案第 81(1)條授權註冊主任可對未持有執業證
明書而執業的註冊中醫採取法律程序。至於大概會經過

多長時間才將中醫姓名從註冊名冊上刪除，衛生署副署

長表示，西醫如在限期 6個月後仍不申請簽發或續領執業
證明書，通常會獲告知被除名。

條例草案第 82條    進修中醫藥學

3. 楊耀忠議員詢問如何協調獲中醫組認可的進修

課程，以符合續領執業證明書的條件。衛生署副署長解

釋，中醫組會與本港的大學及持續教育機構聯絡，以審

定該等機構所舉辦的中醫藥學進修研討會或課程。夏佳

理議員指出，其他專業 (例如律師 )亦有類似規定，將進修
定為續領執業證明書的條件。

4. 衛生署副署長在回答蔡素玉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中醫組可安排任何人或教育機構開辦經審定的進修

課程，供所有註冊中醫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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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VIII部部部部
有限制註冊有限制註冊有限制註冊有限制註冊

條例草案第 83條    有限制註冊

5. 陳婉嫻議員及梁智鴻議員關注有限制註冊機制

可能被濫用。他們指出，似乎科研機構不難利用該機制，

委任內地或海外的中醫來港從事本地研究計劃，其中無

可避免會涉及臨床診斷及作中醫執業。如不加以適當規

管或監督，此類活動可嚴重影響 7 000名本港中醫的利
益。就此，梁智鴻議員認為應制定一套評審準則，有助

中醫組進行工作，並確保在批核有限制註冊申請時採用

一致的準則。

6.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衛生 )1在回應時表
示，有關的教育或科研機構須提交充分文件及擬申請有

限制註冊人士的有關個人資料。該機構亦須令中醫組信

納，獲聘任的人主要是為該機構進行臨床教學或中醫藥

學研究。衛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補充說，中醫藥發展
籌備委員會 (下稱 “籌備委員會 ”)同意中醫組是審核及批
准有限制註冊申請的適當機關。他補充說，有限制註冊

的有效期不能超過一年，而中醫組亦可就有限制註冊訂

出條件及限制。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醫生註冊條

例》內有關臨時註冊的相若條文訂明可作出此類安排的 4
間機構。

政府當局

7. 梁智鴻議員表示，籌備委員會部分成員曾對教

育及科研機構並無定義的做法表示關注，但最終決定此

事應交由中醫組決定。他憂慮此項權力會對中醫組造成

很大壓力。衛生署副署長回應說，本港有多個中醫團體

及教育機構參與舉辦有關中醫執業的課程及研討會，其

中許多團體歷史悠久。政府當局有意讓日後的中醫組在

審查此類申請時有較大的彈性，並根據運作經驗訂定批

准有限制註冊的準則。應梁智鴻議員的要求，他同意考

慮是否需要制訂條文，規定中醫組須不時在憲報刊登名

單，列出符合資格提出有限制註冊申請的教育及科研機

構。

條例草案第 84條    有限制註冊申請
條例草案第 85條    有限制註冊的批准
條例草案第 86條    有限制註冊的限制

8.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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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87條    有限制註冊證明書

9. 梁智鴻議員提出下列問題：

(a) 會否規定獲有限制註冊的人如觸犯法律或
違反專業操守，須立即向管委會 報，以

及會否對該類違規人士採取與註冊中醫相

同的紀律處分；

(b) 獲有限制註冊的人如被發現在另一所教育
或科研機構執業，該名人士及研究計劃的

主辦機構會受到何種處分；及

(c) 有限制註冊申請如被中醫組拒絕，有何機
制可供申請人提出上訴。

10.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答時表示：

(a) 獲有限制註冊的人同樣受適用於註冊中醫
的規則及規例所規管。根據條例草案第

98(2)(e)條及 98(3)條，任何人如被發現違反
中醫組就他作中醫執業而施加的一項或多

於一項的條件，會受到適當的紀律處分；

(b) 根據條例草案第 108(4)條，獲有限制註冊的
人如故意或虛假地採用或使用任何名稱、

名銜、加稱或描述，在中醫組訂定的條件

及限制範圍以外作中醫執業，即屬犯罪，

可處第三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及

(c) 任何人如因中醫組拒絕其作有限制註冊的
申請而感到受屈，可在接獲有關該決定的

通知之後 14天內，以書面向管委會提出上
訴 (條例草案第 97(1)條 )。

11. 梁智鴻議員要求澄清，教育或科研機構所委聘

的人如被發現在另一機構執業或私人執業，有關機構須

負上何種責任。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該機構是否須

負上法律責任，將視乎個別情況而定。如果該機構並無

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亦並不知悉該人的違法行為，

則不應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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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89條    有關有限制註冊續期的條文

12.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第第第第 IX部部部部
中醫的過渡性安排中醫的過渡性安排中醫的過渡性安排中醫的過渡性安排

條例草案第 90條    中醫組備存的名單

13. 夏佳理議員提及上述條文的第 (1)(a)款，詢問可
否在訂定日期時較具彈性。衛生署副署長解釋，該日期

是根據籌備委員會所建議的註冊準則而訂定，政府當局

有信心中醫組能夠編製及備存一份在 2000年 1月 3日執業
的中醫的名單。

1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詢問，條例草案並無清楚訂

明，在 1999年 1月 3日從事兼職執業的中醫是否符合資格
可被列入名單內。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衛生 )向議員
指出，條例草案第 2條對 “作中醫執業”、 “以中醫方式行
醫”的定義中，並無包括全職執業的規定。她補充說，

管委會會視乎個別情況考慮每項申請。

條例草案第 91條    從名單內刪除姓名
條例草案第 92條    替代資格要求

15.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條例草案第 93條    豁免執業資格試

16. 吳清輝議員提及一個意見團體曾提出的建議，

即准許內地享負盛名的中醫在本港執業。他指出准許這

些世界知名的中醫在本港執業，將有助推動本港發展為

中醫藥科研中心。周梁淑怡議員贊同吳清輝議員的意

見，認為中醫藥行醫的歷史悠久及獨特，因此直接套用

西方醫學的做法可能並不適當。就此，她詢問籌備委員

會對此事有何意見及建議。

17. 衛生署副署長表示，籌備委員會並無特別討論

處理本港以外著名中醫來港行醫的方向。這些中醫如在

有限制註冊制度下來港，並主要從事有關中醫學研究的

臨床教學，應該沒有問題。鑑於內地及海外的合資格中

醫人數極多，籌備委員會有意維持擬議的註冊制度，不

讓本港以外地方的中醫享有豁免權。吳清輝議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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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以往考慮此事時，並無把香港發展成為中醫

藥中心的因素考慮在內。他詢問日後可否再考慮上述建

議。衛生署副署長表示，管委會會在其 3年的任期內，會
檢討推廣中醫藥學的長遠策略及方針。管委會在適當

時，會根據實際經驗及事態的發展，再度考慮此事。

18.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關於條例草案第 93(b)(ii)
條所規定的 “獲中醫組接納的在中醫執業方面的學歷資
格 ”，管委會應制定實施該項條文所需的細則，包括以附
表列出可取得有關學歷資格的課程，以及設立上訴機制

以反對中醫組的決定。政府當局察悉其意見。

條例草案第 94條    註冊審核

19.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表 示 同 樣 關 注 條 例 草 案 第

94(1)(b)(ii)條所訂明獲中醫組接納的學歷資格。她指出在
制定審核註冊的方式時，需極為謹慎，因為過易或過難

均會造成問題。政府當局察悉其意見。

條例草案第 95條    須參加執業資格試的規定
條例草案第 96條    通知及覆核等

20.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第第第第X部部部部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紀律處分權力及研訊、紀律處分權力及研訊、紀律處分權力及研訊、紀律處分權力及研訊

條例草案第 97條    上訴

21. 衛生署副署長在回答吳清輝議員時證實，現正

考慮法案委員會在以往會議上就此項條文提出的意見。

條例草案第 98條    中醫組的紀律處分權力

22. 周梁淑怡議員提及上述條文第 2(b)款，要求澄清
調查及評核專業上的失當行為的機制。衛生福利局首席

助理局長 (衛生 )回應說，管委會會發出執業守則，供中醫
遵從，至於紀律研訊的程序，則會以附屬法例形式作出

規定。衛生署副署長補充說，中醫紀律小組與香港醫務

委員會初步偵訊委員會相似。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

條例草案並無提及執業守則的條文，但附表 4第 II I部已訂
明紀律小組的職能。周梁淑怡議員認為，衛生福利局局



經辦人／部門

7

政府當局 長應在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致辭時，提及日後會制定

執業守則。

下次會議日期

23. 主席告知議員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6月 25日 (星
期五 )緊接內務委員會會議後舉行。

24. 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1日


